附件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领域轻微违法

行为包容免罚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免罚情形
	适用条件
	配套监管措施

	1
	动物、动物产品的运载工具、垫料、包装物、容器等不符合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规定的动物防疫要求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动物、动物产品的运载工具、垫料、包装物、容器等应当符合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规定的动物防疫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第九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动物、动物产品的运载工具、垫料、包装物、容器等不符合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规定的动物防疫要求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不罚
	1.没有及时对动物、动物产品的运载工具、垫料、包装物、容器等清理、消毒，随意丢弃；

2.及时改正；

3.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4.能够认识到危害性；

5.违法行为发生地、发生时无重大动物疫情。
	加强教育、劝导示范、指导约谈、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等方式。

	2
	对宠物诊疗机构、动物园、非食品动物养殖单位、科研机构将人用药品用于动物的。
	《兽药管理条例》

第六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按照国家有关兽药安全使用规定使用兽药的、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者记录不完整真实的，或者使用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的，或者将人用药品用于动物的，责令其立即改正，并对饲喂了违禁药物及其他化合物的动物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对违法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不罚
	1宠物诊疗机构将人用药品用于伴侣动物，或者科研机构、动物园将人用药品用于科研、展示、演出、比赛等非食用性利用的动物；

2.因为动物疾病治疗需要，在没有合法兽药的情况下使用对症治疗的人用药品；

3.动物所有者对使用人用药品知情并同意；

4.药品使用记录真实、完整；

5.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6.及时改正。


	加强教育、劝导示范、指导约谈、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等方式。

	3
	畜禽养殖场未建立养殖档案的，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养殖档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第四十一条：畜禽养殖场应当建立养殖档案，载明下列内容：

　　（一）畜禽的品种、数量、繁殖记录、标识情况、来源和进出场日期；

　　（二）饲料、饲料添加剂、兽药等投入品的来源、名称、使用对象、时间和用量；

　　（三）检疫、免疫、消毒情况；

（四）畜禽发病、死亡和无害化处理情况；

（五）畜禽粪污收集、储存、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情况；

　　（六）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第八十六条:违反本法规定，兴办畜禽养殖场未备案，畜禽养殖场未建立养殖档案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养殖档案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首违免罚
	1.畜禽养殖场未按要求建立载明内容档案及未按规定保存档案属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责令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4.违法行为发生地、发生时无重大动物疫情。
	加强教育、劝导示范、指导约谈、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等方式。

	4
	销售、收购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应当加施标识而没有标识的畜禽的，或者重复使用畜禽标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畜禽养殖者应当按照国家关于畜禽标识管理的规定，在应当加施标识的畜禽的指定部位加施标识。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提供标识不得收费，所需费用列入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财政预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进行交易的畜禽必须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技术要求。

第二款：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规定应当加施标识而没有标识的畜禽，不得销售、收购。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第八十八条第一款：违反本法有关规定，销售的种畜禽未附具种畜禽合格证明、家畜系谱，销售、收购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规定应当加施标识而没有标识的畜禽，或者重复使用畜禽标识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首违免罚
	1.畜禽离开起运地在乡镇范围内流动、交易属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责令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4.违法行为发生地、发生时无重大动物疫情。


	加强教育、劝导示范、指导约谈、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等方式。

	5
	不如实提供与动物防疫有关的资料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第一百零八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从事动物疫病研究、诊疗和动物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以及动物产品生产、经营、加工、贮藏、无害化处理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二）不如实提供与动物防疫有关的资料的。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责令改正后及时改正的；4.违法行为发生地、发生时无重大动物疫情。


	加强教育、劝导示范、指导约谈、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等方式。

	6
	对饲养的动物未按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或者免疫技术规范实施免疫接种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第九十二条第（一）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一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委托动物诊疗机构、无害化处理场所等代为处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一）对饲养的动物未按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或者免疫技术规范实施免疫接种的。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责令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4.违法行为发生地、发生时无重大动物疫情。


	加强教育、劝导示范、指导约谈、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等方式。

	7
	对用药记录不完整真实的。 
	《兽药管理条例》

第六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按照国家有关兽药安全使用规定使用兽药的、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者记录不完整真实的，或者使用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的，或者将人用药品用于动物的，责令其立即改正，并对饲喂了违禁药物及其他化合物的动物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对违法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责令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加强教育、劝导示范、指导约谈、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等方式。

	8
	对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不依照规定实行采购、生产、销售记录制度或者产品留样观察制度的。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

第十七条第三款：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应当如实记录采购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和用于饲料添加剂生产的原料的名称、产地、数量、保质期、许可证明文件编号、质量检验信息、生产企业名称或者供货者名称及其联系方式、进货日期等。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第十八条：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应当按照产品质量标准以及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饲料、饲料添加剂质量安全管理规范和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组织生产，对生产过程实施有效控制并实行生产记录和产品留样观察制度。

第十九条第二款：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应当如实记录出厂销售的饲料、饲料添加剂的名称、数量、生产日期、生产批次、质量检验信息、购货者名称及其联系方式、销售日期等。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第四十一条第一款：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不依照本条例规定实行采购、生产、销售记录制度或者产品留样观察制度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由发证机关吊销、撤销相关许可证明文件。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责令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4.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的采购、生产、销售活动规范实施，并留存样品。


	加强教育、劝导示范、指导约谈、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等方式。

	9
	农业投入品使用者（仅限个人）未按照规定及时回收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的包装废弃物或者农用薄膜，或者未按照规定及时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交由专门的机构或者组织进行无害化处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第三十条第二款：农业投入品生产者、销售者和使用者应当及时回收农药、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的包装废弃物和农用薄膜，并将农药包装废弃物交由专门的机构或者组织进行无害化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第八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农业投入品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未按照规定及时回收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的包装废弃物或者农用薄膜，或者未按照规定及时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交由专门的机构或者组织进行无害化处理的，由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农业投入品使用者为个人的，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责令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3.违法当事人为农业投入品使用者，且为个人的。
	加强教育、劝导示范、指导约谈、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等方式。


注：执行中相关法律规定调整的，依照调整后的法律规定执行。


